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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一”節假日到來之際，福建省工商局市場處開展了線上旅遊服務網站定

向監測，對“攜程網”、“去哪兒網”，“途牛網”，“阿裡旅行”，以及福

建省內線上旅遊服務網站如“欣欣旅遊網”進行定向監測，分析網路旅遊服務

市場存在的問題。為此，福建省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和福建省工商局市場處

聯合向我省消費者發佈消費風險提示，監測情況主要如下： 

 

一、低價招攬暗藏陷阱 

定向監測顯示，部分旅遊網站、淘寶商家虛標低價招攬消費者。消費者流覽旅

遊服務網頁資訊時，往往會被商家低價幌子所吸引而點擊購買，但實際購買後

到達酒店方被告知需要補齊相應差價。監測人員在阿裡旅行網“五一酒店搶先

購”活動頁面首頁發現“明宇酒店集團 四川 7店通用 2晚套票 五一適用”的

旅遊服務產品，該產品頁面頂部的標題和副標題均著重宣傳“五一適用”字

眼，但卻在頁面底部“購買須知”中的第 2條第 3小點中用小號字體“溫馨提

示”消費者“五一適用，部分酒店補差價於前臺支付”，經監測人員與客服溝

通具體需要補多少差價時，客服並未給出統一標準，僅回復具體補差直接詢問

前臺。 

福建省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指出，《消法》明確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

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資訊，經營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聲明、店

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規定。相關服務平臺既然已經

“著重”宣稱低價“五一適用”，卻又在頁面底部“小字”標注需要“補差

價”從而欺騙消費者的行為顯然是不合理的。消費者在選購相關旅遊服務產品

時也應仔細注意看清經營者的“文字遊戲”，小心價格陷阱。 

 

二、虛假宣傳誘人上鉤 

旅遊產品中主要包括交通、酒店、公寓、旅遊景區等，為了讓消費者被網站上

宣傳的資訊所吸引，經營者往往會選擇發佈一些“火爆”、“名額有限，欲購

從速”、“僅此一天”等虛假宣傳來吸引網購消費者。監測人員 4月 20日在途

牛網一活動頁面發現“<方特二期夢幻世界 1 日遊>親子天堂，夢幻樂園，天天

發班，方特生日季特價 148元起，僅此 3天”的宣傳字樣，點擊進去後並未發

現宣傳中的 148元的一日遊產品，取而代之的是 218元的標價和起價說明。監

測人員同時也在其他平臺發現了諸多同類問題，如欣欣旅遊網一款“五一約惠

價 1350元起”的“重慶到稻城亞丁雙飛三日遊”旅遊產品，點擊進入後實際價



格卻需要 2700元。 

福建省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指出，《消法》第二十條規定，經營者向消費者

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品質、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資訊，應當真實、全

面，不得作虛假或者引人誤解的宣傳。第二十三條規定，經營者以廣告、產品

說明、實物樣品或者其他方式表明商品或者服務的品質狀況的，應當保證其提

供的商品或者服務的實際品質與表明的品質狀況相符。消費者在網購相關旅遊

產品時要警惕經營者的虛假宣傳行為。 

 

三、自費專案強制消費 

部分經營者為了讓旅遊者在旅遊時多消費，往往會選擇發佈一些額外需要自費

的專案強制網購旅遊者消費，此類強制消費行為在“境外遊”產品中最為多

見。監測人員在攜程網、去哪兒網等平臺上均發現了一些旅遊產品雖然標注額

外收費專案客人本著“自願自費”的原則選擇參加的說明，但仍有不少消費者

反映到達異地後被強制收取“自願自費”的專案費用。如攜程網一款“曼谷+芭

提雅+普吉島 8日跟團遊”旅遊產品在頁面中宣稱“芭堤雅推薦自費 600元 普

吉島推薦自費 600元客人 本著‘自願自費’的原則選擇參加”，但監測人員發

現有眾多購買此款旅遊產品的使用者在點評中評論被強制收取自費項目的費

用，甚至有用戶評論“領隊說要麼交錢要麼就不要去”，對此經營者的解釋竟

然是“如果您實在對自費項目反感的，那我們建議您在團費價格上浮可以接受

的範圍之內可以選擇我們一些無自費的團”。經營者一方面在產品頁面中宣稱

自費專案完全自願，另一方面又默許強制消費，完全忽視了消費者自主選擇

權。 

福建省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指出，《消法》第九條規定：消費者享有自主選

擇商品或者服務的權利，消費者有權自主選擇提供商品或者服務的經營者，自

主選擇商品品種或者服務方式，自主決定購買或者不購買任何一種商品、接受

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項服務。如果消費者在旅遊時上述權利中受到限制，被要求

強制消費，消費者可以對經營者進行投訴。 

監測人員在此次監測中還發現了線上旅遊服務提供者、旅行社、酒店、導遊等

在消費者進行投訴後互相推諉責任。 

 


